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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六十届会议  

2008 年 5 月 5 日至 6 月 6 日和  

  7 月 7 日至 8 月 8 日，日内瓦  

国际组织的责任 

起草委员会于 2008 年 5 月 21、22、28、29 和 30 日暂时  

通过的第 46、47、48、49[48]、1 50[49]、  

51[50]、52[51]和 53 条的标题和案文  

第  46 条  

一受害国或国际组织援引责任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有权作为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援引另一国际组织的责任，

如果被违反的义务是：  

(a) 单独地对该国或前一国际组织承担的义务；  

(b) 对包括该国或前一国际组织在内的若干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对整个国际

社会承担的义务，而且对该义务的违反：  

(一) 特别影响到该国或该国际组织；或  

                                                 
* 由于技术原因重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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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有如此性质以致就继续履行该义务而言，会根本改变对其承担

该义务的所有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地位。  

第  47 条  

一受害国或国际组织通知其求偿要求  

 1.  援引一国际组织责任的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应将其求偿要求通知该组织。  

 2.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可具体指明：  

(a) 从事一项持续性不法行为的责任国际组织应采取什么行动以停止该不

法行为；  

(b) 应根据第二部分的规定采取哪种赔偿形式。  

第  48 条  

求偿要求的可受理性  

 1.  如果求偿要求的提出不符合应适用的国籍规则，受害国不得援引国际组织

的责任。  

 2.  如果用尽当地救济的规则适用于一项求偿要求，那么在未用尽一国际组织

提供的任何可利用的有效救济时，受害国或国际组织不得援引该组织的责任。  

第 49 [48]条  

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  

 在下列情况下不得援引一国际组织的责任：  

(a)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已有效地放弃求偿要求；  

(b)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基于其行为应被视为已有效地默认其要求失效。  

第 50[49]条  

数个受害国或国际组织  

 在数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由于一个国际组织的同一国际不法行为而受害的情况下，

每一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可分别援引该国际组织对该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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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50]条  

数个责任国或国际组织  

 1.  在一个国际组织和一个或更多国家或其他组织对同一国际不法行为负有责

任的情况下，可援引每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涉及该行为的责任。  

 2.  只有在援引主要责任未导致赔偿的情况下，方可援引如第 29 条草案所述

的次要责任。  

 3.  第 1 和第 2 款：  

(a) 不允许任何受害国或国际组织获得多于其所受损失的赔偿；  

(b) 不妨碍提供赔偿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其他责任国或国际组织可能拥有

的任何追索权利。  

第 52[51]条  

受害国以外的国家或受害国际组织  

以外的国际组织援引责任  

 1.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有权按照第 4 款援引另一国际组

织的责任，条件是被违背的义务是针对包括援引责任的国家或组织在内的国家或

国际组织集团承担的、并是为保护该集团的集体利益而确立的。  

 2.  受害国以外的国家有权按照第 4 款援引国际组织的责任，条件是被违背的

义务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  

 3.  不属于受害国际组织的国际组织有权按照第 4 款援引另一国际组织的责

任，条件是被违背的义务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而且保护该义务所基于的国

际社会利益是援引责任的国际组织担负的一部分职责。  

 4.  有权按照第 1 至第 3 款援引责任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要求责任国际组织：  

(a) 按照第 33 条草案的规定，停止国际不法行为，并提供不重犯的承诺

和保证；并且  

(b) 按照第二部分的规定履行向受害国或国际组织或被违背之义务的受益

人提供赔偿的义务。  

 5.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按照第 47 条、第 48 条第 2 款和第 49 条草案援引责任的

条件同样适用于有权按照第 1款至第 4款规定援引责任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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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 条  

本部分的范围  

 本部分规定不妨碍个人或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实体可能拥有的援引国际组织

的国际责任的权利。  

 
 
 

--  --  --  --  -- 
 

 


